
  

 

   

查核意見： 
 

 

壹、損益決算之查核： 

 

 

  一、收入事項： 

 

(一)該公司按權益法認列被投資公司臺灣國際標準電子公司之投資收益，經核短列 1,125 萬

3,636 元，如數分別增列「投資收益」及「長期股權投資權益調整」。 

(二)該公司北區分公司南區營運處平面號簿廣告收入 308 萬 659 元，誤列為 ADSL 電路月租費

收入，如數增列「其他營業收入」，並減列「電路出租業務收入」。 

(三)該公司國際分公司 94 年 1 月國際數據電路出租業務收入 3,796 萬 8,089 元，誤列本年度收

入，如數分別減列「應收帳款」及「電路出租業務收入」。 

 

  二、支出事項： 

 

(一)該公司按權益法認列被投資公司中華投資公司投資損失，經核溢列 1,648 萬 4,793 元，如

數減列「投資損失」，並增列「長期股權投資權益調整」。 

(二)該公司短期投資期末評價，計有未實現跌價損失 1,241 萬 5,546 元，未及列帳，如數分別

增列「投資損失」及「備抵短期投資跌價損失」。 

(三)該公司北區分公司宜蘭營運處溢列應付土地租金 146 萬元，經核已無須支付，如數分別減

列「市內網路業務成本－一般土地租金」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(四)該公司北區分公司南區營運處估列應付特許費，經核溢列 3 萬 807 元，如數分別減列「電

路出租業務成本－行政規費」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(五)該公司北區分公司「應付費用」科目帳列刊登公車車體外廣告、帳務處推廣業務購贈品等

案款項，經核尚未完成驗收，溢列客戶未領贈品費，及行通分公司溢估手機補貼款，計

4,387 萬 659 元，如數分別減列「業務費用－業務宣導費」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

  

 

   
(六)該公司數據分公司本年度應付專案建置成本，計 1 億 3,881 萬 3,333 元，漏未估列，如數

分別增列「其他營業成本－其他」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(七)本年度決算用人費用（包括資本支出）原列 407 億 63 萬 3,973.1 元，其中經營績效獎金，

係依「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率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金實施要點」規定，暫按員工薪資提

列 2 個月考核獎金 36 億 5,308 萬 6,048 元及 2.6 個月績效獎金 47 億 8,876 萬 204 元。依

「交通部所屬用人費率事業機構薪給管理要點」規定，經營績效獎金應在用人費用支付限

額內核給，以上用人費用暫照列，俟主管機關專案審核經營績效獎金定案後，依案辦理。 

(八)本年度決算所得稅費用原列 109 億 1,078 萬 7,334 元，經上述收支事項修正及調整課稅所

得結果，減列「所得稅費用」1,921 萬 6,460 元，並分別增列「預付稅款」3,810 萬 3,887

元，「應付稅款」1,888 萬 7,427 元，本科目經上述調整，改列為 108 億 9,157 萬 874 元。 

 

以上收支事項修正結果，增列其他營業收入 308 萬 659 元，其他營業成本 1 億 3,881 萬 3,333

元，財務收入 1,125 萬 3,636 元；減列電信收入 4,104 萬 8,748 元，電信成本 149 萬 807 元，

業務費用 4,387 萬 659 元，財務費用 406 萬 9,247 元，所得稅費用 1,921 萬 6,460 元，收支互

抵後，淨減本期純益 9,688 萬 613 元。 

 

 

貳、盈虧撥補之查核： 

 
 

  一、盈餘事項： 

 

(一)本期純益原列 499 億 6,719 萬 2,509.29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9,688 萬 613 元，核

定為 498 億 7,031 萬 1,896.29 元。 

(二)累積盈餘原列 9 億 628 萬 1,068.23 元，核與 92 年度決算審定數相符，予以照列。 

 

  二、分配事項： 

 

(一)法定公積：按本期純益提列 10％，計 49 億 8,703 萬 1,189.63 元。 



  

 

   
(二)特別公積：係依證券交易法第 41 條規定，依權益法認列中華投資公司業主權益減項，計

提列 424 萬 3,520 元。 

(三)股息紅利：依發行股數 96 億 4,772 萬 4,900 股，每股分配股息紅利 4.7 元，共分配股息紅

利 453 億 4,430 萬 7,030 元，其中中央政府應得 294 億 2,187 萬 5,643 元，其他政府機關應

得 9 億 3,663 萬 4,800 元，民股股東應得 149 億 8,579 萬 6,587 元。 

(四)未分配盈餘：本年度決算可分配盈餘 507 億 7,659 萬 2,964.52 元，經以上 (一)至(三)項分

配後，尚餘 4 億 4,101 萬 1,224.89 元，暫列未分配盈餘，留待以後年度分配。 

 

 

參、現金流量之查核： 

 

 

  一、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 

     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933 億 1,240 萬 541.88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結果，予以照

列。 

 

  二、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 

     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318 億 9,150 萬 7,557.90 元，其中現金流入 2 億 1,854 萬

7,510.27 元，包括減少長期投資 1 萬元，減少固定資產 2 億 1,364 萬 7,333 元，無形資產及

其他資產淨減 489 萬 177.27 元；現金流出 321 億 1,005 萬 5,068.17 元，包括增加短期投資

90 億 9,266 萬 5,179 元，增加長期投資 5 億 2,936 萬 2,522 元，增加固定資產 224 億 8,802

萬 7,367.17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 

  三、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 

     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457 億 138 萬 9,898.91 元，包括其他負債淨減 22 億 8,662 萬

7,848.91 元，發放現金股利 434 億 1,476 萬 2,050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

  

 

   
 

  四、匯率影響數： 

 

   匯率影響數之現金流入原列 1,027 萬 9,123 元，予以照列。 

 

  五、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： 

 

     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原列 157 億 2,978 萬 2,208.07 元，包括增加現金 87 億 4,554 萬

2,787.07 元及增加自投資日起三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69 億 8,423 萬 9,421 元之數，

予以照列。 

 

 

肆、資產負債及業主權益之查核： 

 

 

一、資產事項：  

 

(一)短期投資原列 275 億 5,186 萬 1,123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1,241 萬 5,546 元，核定

為 275 億 3,944 萬 5,577 元。 

(二)應收款項原列 150 億 6,990 萬 3,637.83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3,796 萬 8,089 元，核

定為 150 億 3,193 萬 5,548.83 元。 

(三)預付款項原列 131 億 8,101 萬 2,892.77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 3,810 萬 3,887 元，核

定為 132 億 1,911 萬 6,779.77 元。 

(四)長期投資原列 40 億 1,149 萬 5,892 元，經查該公司因投資中華投資公司產生之累積換算調

整數，計溢列 424 萬 3,520 元，如數分別減列「長期股權投資權益調整」及「累積換算調

整數」，另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 2,773 萬 8,429 元，合計淨增 2,349 萬 4,909 元，核定

為 40 億 3,499 萬 801 元。 

(五)待整理資產原列 6,135 萬 9,688 元，經查該公司中區分公司豐原營運處待整理資產毀損，

計 5,994 萬 2,969 元，誤列「暫收及待結轉帳項」科目，依科目性質，如數轉列「備抵其



  

 

   
他待整理資產價值損失」，核定為 141 萬 6,719 元。 

 

  二、負債事項： 

 

(一)應付款項原列 951 億 6,937 萬 817.25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 1 億 1,233 萬 9,294

元，核定為 952 億 8,171 萬 111.25 元。 

(二)什項負債原列 77 億 1,207 萬 6,940.83 元，經本資產事項(五)項修正減列 5,994 萬 2,969

元，核定為 76 億 5,213 萬 3,971.83 元。 

 

  三、業主權益事項： 

(一)已指撥保留盈餘原列 419 億 5,880 萬 7,369.06 元，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減列 544 萬

4,541.3 元，核定為 419 億 5,336 萬 2,827.76 元。 

(二)未指撥保留盈餘原列 5 億 3,244 萬 7,296.59 元，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減列 9,143 萬

6,071.7 元，核定為 4 億 4,101 萬 1,224.89 元。 

(三)累積換調整數原列負 52 萬 1,903 元，經本資產事項(四)項修正減列 424 萬 3,520 元，核定

為負 476 萬 5,423 元。 


